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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ul Y. Engineering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7）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 36.45億港元 -18%

• 毛利 1.95億港元 -1%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500萬港元 +11%

•  每股盈利

  －基本 7.4港仙 +10%

  －攤薄 7.4港仙 +10%

•  每股股息

  －末期 1.6港仙 +7%

•  派息比率 22% –

•  每股資產淨值 0.95港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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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保華建業」或「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總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業績以及二零零九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644,873 4,427,216

銷售成本  (3,449,549) (4,230,966)
   

毛利  195,324 196,250

其他收入 3 22,894 31,213

行政費用  (152,195) (170,462)

融資成本  (13,561) (18,924)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25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85 –

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  (2,692) –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3,072 149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5,241) 743
   

除稅前溢利  47,811 38,969

所得稅費用 4 (1,240) (2,960)
   

年度溢利 5 46,571 36,009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4,688 40,218

 少數股東權益  1,883 (4,209)
   

  46,571 36,009
   

每股盈利 7 港仙  港仙
 基本  7.4 6.7
   

 攤薄  7.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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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46,571 36,009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91 63

 可供出售之投資之公平值增加（減少）  96 (2)

 攤佔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146 916
   

  533 977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47,104 36,986
   

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5,221 41,195

 少數股東權益  1,883 (4,209)
   

  47,104 3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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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械及設備  67,741 42,01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0,836 21,411
商譽  61,646 64,343
其他無形資產  7,570 7,565
聯營公司權益  71,262 68,019
共同控制機構權益  – 2,730
可供出售之投資  437 341
其他應收款項－非流動部分  129,486 –
   

  358,978 206,428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75 575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03,794 196,77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8 1,373,721 1,348,582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47,427 12,618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6,672 58,373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機構款項  4 4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37,518 97,937
貸款予一間關連公司  15,000 –
應收貸款  62,500 30,000
持作買賣投資  116 199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569 65,299
短期銀行存款  127,183 176,6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3,833 199,827
   

  2,189,912 2,186,888
   

流動負債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962,813 737,09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9 663,446 778,23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940 1,61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003 2,573
應付少數股東款項  64 35
應付稅項  7,837 7,889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款  317,402 268,225
   

  1,954,505 1,795,664
   

流動資產淨值  235,407 391,2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94,385 597,652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款  4,972 47,964
   

  589,413 54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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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03,000 301,339

儲備  271,657 235,4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74,657 536,815

少數股東權益  14,756 12,873
   

總權益  589,413 54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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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31,477) (32,679)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應收貸款增加  (88,500) (54,000)

 添置物業、機械及設備  (38,498) (20,493)

 貸款予一間關連公司增加  (24,000) –

 償還應收貸款  56,000 24,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33,730 (31,160)

 償還貸款予一間關連公司  9,000 –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應付代價  – (20,071)

 已收聯營公司股息  – 5,762

 其他  13,003 5,315
   

  (39,265) (90,647)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償還銀行借款  (211,140) (191,546)

 已付股息  (7,379) (32,268)

 新造銀行借款  216,425 300,078

 其他  (12,855) (11,889)
   

  (14,949) 64,375
   

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85,691) (58,951)

匯率變動之影響  182 263

年初之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  376,525 435,213
   

年末之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  291,016 376,525
   

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短期銀行存款  127,183 176,6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3,833 199,827
   

  291,016 37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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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改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改準
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
進，除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
始之全年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5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
進，有關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第80段作
出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改）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改）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1號（修訂） 可回售金融工具及清盤引起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機構或聯營公司之投
 第27號（修訂）  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境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讓資產
 －詮釋第18號

除下文所述外，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現行或以往會計期間之
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前期調整。

僅影響呈列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改）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改）引進專門用語之變動（包括綜合財務報表之經修改標
題）及綜合財務報表格式及內容之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有關披露之準則，要求以在釐定集團分部間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
表現的內部報告財務資料之同一基準作為區分經營分部的基準。此並無導致本集團之可報告
分部之重編（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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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之修訂：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擴大有關以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之披露規定。
該等修訂亦擴大及修訂有關流動資金風險之披露規定。本集團並未根據有關修訂所載之過渡
性條文規定就所擴大之披露提供比較資料。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改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於二零零八年之改進之一部份）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九年之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之改進3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改） 關連人士之披露7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改）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權之分類5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
比較的有限豁免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 業務合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8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7

 －詮釋第14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1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消除金融負債6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

修訂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或會對收購日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以後之本集團
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法構成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改）將影響到本集團於一間附屬
公司之所有權益變動時之會計處理法。

本公司董事估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改準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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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乃關乎披露之準則，要求以主要營運決策者（執行董事）就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
其表現上而定期審閱之有關本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作為識別經營分部之基準。相對而
言，前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則要求實體採用風險及回報方法以識別兩組分
部（業務及地區）。過往，本集團之主要報告形式為經營分部。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確
定之主要報告分部相比，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須重新指定本集團之報告分
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亦無改變計量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基準。

本集團分為下列兩個經營分部：

承建管理  －  樓宇建造及土木工程
物業發展管理  －  發展管理、項目管理、設施及資產管理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為各經營分部之溢利╱虧
損，並無計入未分攤企業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出售一間附屬公
司之收益、融資成本、攤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機構業績。此乃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報告用作
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計量方法。

除聯營公司權益、共同控制機構權益、可供出售之投資、貸款予一間關連公司、應收貸款、
持作買賣投資、已抵押銀行存款、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外，本集團所有資產均計
入經營分部。

除應付稅項及銀行借款外，本集團所有負債均計入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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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可報告分部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承建管理 發展管理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3,629,593 15,280 – 3,644,873

分部之間銷售 – 3,871 (3,871) –
    

總計 3,629,593 19,151 (3,871) 3,644,873
    

分部溢利（虧損） 109,947 (12,132)  97,815
  

企業收入    22,894

中央行政成本    (57,378)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2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85

融資成本    (13,561)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從事物業投資之聯營公司    4,209

 －其他    (1,137)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5,241)
    

除稅前溢利    47,811
    

分部之間之銷售乃按市價收取或（倘並無可參考之市價）按雙方釐定及同意之條款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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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
 承建管理 發展管理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975,121 39,254 – 2,014,375

聯營公司權益    71,262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569

短期銀行存款    127,1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3,833

其他未分配資產    140,668
    

綜合資產    2,548,890
    

負債
分部負債 1,602,232 2,987 – 1,605,219

銀行借款    322,374

其他未分配負債    31,884
    

綜合負債    1,959,477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機械及設備以及
 其他無形資產 36,284 – 2,219 38,503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8,619 699 1,436 10,754

出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73 (36)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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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承建管理 發展管理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4,402,070 25,146 – 4,427,216

分部之間銷售 – 3,159 (3,159) –
    

總計 4,402,070 28,305 (3,159) 4,427,216
    

分部溢利（虧損） 89,717 (9,697)  80,020
  

企業收入    31,213

中央行政成本    (54,232)

融資成本    (18,924)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從事物業投資之聯營公司    (1,242)

 －其他    1,391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743
    

除稅前溢利    38,969
    

分部之間之銷售乃按市價收取或（倘並無可參考之市價）按雙方釐定及同意之條款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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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
 承建管理 發展管理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684,746 74,313 – 1,759,059

聯營公司權益    68,019

共同控制機構權益    2,730 

已抵押銀行存款    65,299

短期銀行存款    176,6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9,827

其他未分配資產    121,684
    

綜合資產    2,393,316
    

負債
分部負債 1,495,182 4,846 – 1,500,028

銀行借款    316,189

其他未分配負債    27,411
    

綜合負債    1,843,628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機械及設備
 以及其他無形資產 19,492 89 1,312 20,893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7,105 825 1,471 9,401

出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
 （收益）虧損 (190) (18) 8 (200)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澳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澳門除外）。

下表為本集團營業額按地區位置劃分（按提供建設工程或其他服務的所在地區）之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311,575 4,088,188

澳門 112,357 161,290

中國 220,941 177,738
  

 3,644,873 4,42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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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非流動資產賬面值（不包括可供出售之投資及其他應收賬款（非流動部分））按資產所在
地區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之賬面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56,674 135,047

澳門 70 219

中國 72,311 70,821
  

 229,055 206,087
  

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三名（二零零九年：四名）最主要客戶有關建築工程合約之收益分別約為1,104,886,000港
元、411,296,000港元及392,80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790,246,000港元、733,900,000港元、
628,394,000港元及503,033,000港元），個別佔本集團之總營業額超過10%。此等客戶均屬承建
管理分部。

3.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408 3,348

其他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1,056 14,260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之利息收入 12,853 11,373

應收遞延代價之估算利息收入 51 154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6,833 1,555

貸款予一間關連公司利息收入 1,693 523
  

 22,894 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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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海外稅項（包括澳門及中國） 1,137 1,671
  

過往年度不足（多計）準備：
 香港利得稅 – 1,608

 海外稅項（包括澳門及中國） 103 (319)
  

 103 1,289
  

 1,240 2,96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據此，由二零零八
╱二零零九課稅年度起，企業利得稅率由17.5%調低至16.5%。因此，香港利得稅乃於此兩年
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算。由於此兩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均被承前稅務虧損所抵銷，
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澳門法令第15╱2008號第19節及法令第24╱2009號所批准之稅務優惠，澳門所得補充稅
於應課稅收入高於澳門幣200,000元，惟不足澳門幣300,000元時，乃按固定稅率9%徵收，其
後則按固定稅率12%徵收。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及新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於
國內的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本集團
內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計兩年，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
獲減免一半稅項。該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獲豁免企業所得稅，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獲減免一半稅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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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溢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已扣除（計入）：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12,412 11,464

減：撥充在建合約工程資本之數額 (1,658) (2,063)
  

 10,754 9,401

出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37 (200)

轉撥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75 575

攤佔聯營公司之稅項（抵免）（包括於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1,951 (1,475)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之稅項
 （包括於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 116
  

6.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確認向本公司擁有人分派之股息：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1.5港仙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5.5港仙） 9,040 33,072
  

擬派股息：
 擬派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1.6港仙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1.5港仙） 9,696 9,040
  

年內所宣派股息中約有1,66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04,000港元）乃根據本公司董事於二零零
九年七月十七日公佈之本公司以股代息計劃以股份支付。此數額已於年內撥入本公司累計溢
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之以股代息連同現金選擇權之末期股息數額乃參照
於本業績公佈日期605,999,795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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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44,688 40,218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4,197,370 601,516,830 

對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附註） – 105,30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4,197,370 601,622,139
  

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不假設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
因為所授出本公司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年度股份之平均市價。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承建管理業務之信貸期乃與貿易客戶磋商及訂立。信貸期乃60日至90日不等。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已計入約536,19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74,869,000港
元）之經扣減壞賬準備後之應收貿易賬款，而其於報告期末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478,180 333,103

超過90日但於180日內 37,041 6,051

超過180日 20,970 35,715
  

 536,191 37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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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已計入約132,06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10,261,000港元）之
應付貿易賬款，而其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23,715 188,072

超過90日但於180日內 344 10,152

超過180日 8,006 12,037
  

 132,065 210,261
  

財務表現及狀況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香港經濟於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展現了顯著改善。投資者及
地產發展商儘管保持審慎態度，仍隨著地產市場興旺逐漸重新推出其投資計劃。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已於年內開始加快其十大基建項目，推動市場合約數量上升。
然而，由於承建商急於填補工程合約量，業界競爭仍然激烈。

於二零零八年，鑒於當時市場風險較高，本集團採納穩健投標政策。故此，截至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減少約18%至約3,645,000,000

港元。然而，由於持續努力控制成本及實行審慎風險管理，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之
4.4%上升至約5.4%。儘管營業額有所下降，本集團仍錄得毛利約為195,000,000港
元，與去年同期約196,000,000港元比較減少不足1%。本年度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利約為4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40,000,000港元增加11%。每股盈利為7.4港
仙。

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為每股1.6港仙，派息比率約為22%。

本集團保持雄厚的財務狀況，資產總值增加約7%至約2,549,000,000港元。流動資
產約為2,190,000,000港元，乃為流動負債約1.1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穩企在約
575,000,000港元。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約為32,000,000港元，而用於投資及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約為54,000,000港元，故本年度之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錄得約86,000,000港元之下
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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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承建管理部門乃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亦是本年度之主要收入來源。部門營業額達
3,630,000,000港元，較上年度之4,402,000,000港元減少約18%，然而經營溢利卻達
到11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0,000,000港元）。承建管理部門之邊際利潤持續
改善，由二零零九年之2%上升至本年度之3%。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承
建管理方面的合約總值約10,006,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0,442,000,000港元），
而餘下工程合約價值則約為5,466,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333,000,000港元）。

在回顧年度內，承建管理部門取得之新建築工程合約總值約為4,481,000,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4,149,000,000港元），按年增加約8%。於年結日，該部門取得額外合約
約812,000,000港元。 以下為部份本年度所取得之新合約：

•  大圍住宅物業發展項目第3期
•  灣仔活道綜合發展項目
•  東頭邨重建
•  屯門區興建兩所小學項目
•  香港大學李樹芬樓重建項目
•  屯門綜合游泳池項目
•  旺角大球場改善工程
•  中環干德道住宅物業發展項目
•  澳門金峰南岸地基工程
•  海港淨化計劃鴨脷洲至香港仔段
•  南丫島發電廠之多項工程
•  重建龍翔道行人天橋及延長巴士站
•  港鐵東鐵線沿線斜坡平整及改善工程

年內集團亦獲得多個與十大基建項目相關的工程合約。這些項目主要為前期工程，
以準備日後的主體工程：

•  港鐵西港島線堅尼地城游泳池
•  港鐵西港島線堅尼地城海邊及山道提升工程
•  廣深港高速鐵路深旺道建築物拆卸工程

由於物業發展管理市場的需求未能追上整體經濟復蘇的步伐，物業發展管理部門
年內錄得虧損約1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0,000,000港元）。部門截至年結之手
頭之工程合約總值約87,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8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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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根據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備有多項信貸安排以提供其所需之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銀行結餘及存款約達322,000,000港元。本集團
於年結之借款共約322,000,000港元，其中約317,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98%之借款按浮動息率計息，並以港元或人
民幣為單位。人民幣借款直接與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業務掛鈎。本集團之資本負
債比率為0.56，該項比率乃根據本集團之總借款約322,000,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約575,000,000港元計算。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1,386名全職僱員，包括本集團董事。
本集團根據整體市場水平、個別僱員之表現，以及本集團之表現，提供有競爭力之
酬金。酬金包括薪金、按表現發放之花紅，以及培訓、公積金及醫療福利等其他福
利。本集團實施三項股份獎勵計劃（分別為購股權計劃、股份獎勵計劃及股份融資
計劃），為合資格僱員提供鼓勵及獎賞。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將約32,0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約
16,000,000港元之物業、機械及設備，及本集團於若干建築合約之利益抵押予銀行，
作為授予本集團之一般信貸融資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

承擔

於年結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機械及設備擁有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之開支約3,000,000港元。

已發行證券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共605,999,795股，同時無未行使購股權。

於回顧年度內，3,322,653股股份以以股代息方式發行。涉及3,600,000股股份之購股
權期滿失效。概無購股權於年內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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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建議向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三）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6港仙（二
零零九年：每股1.5港仙）。預期末期股息將約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五）以
郵寄方式派付予股東。

此外，董事局並建議透過以股代息方式派付末期股息，惟股東可選擇收取現金以代
替部份或全部有關股息。根據以股代息建議將予發行之股份之市值，將參考本公
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止連續三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減該平均價
5%之折讓或股份面值（以較高者為準）計算。以股代息建議須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批准將予發行之新股份上市及買賣並在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有
關批准末期股息之普通決議案後方可作實。載有以股代息建議全部詳情之通函，
將連同選擇表格一併寄予各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三）止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之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以釐定擬派末期股息之配額，
故於該段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之轉讓。如欲獲發擬派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交
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以供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展望

近期希臘發生金融危機，可能會蔓延至整個歐洲並影響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動
搖其貨幣和金融市場，令全球經濟的中期展望蒙上陰影。幸而內地的經濟發展，更
大程度上由內需和城市發展推動，因此受到外圍因素的影響有限。內地持續高速
發展，將繼續為香港帶來無數機遇，因此本地的經濟前景仍然樂觀。



22

總值達到2,500億港元的十大基建項目仍處於初始階段，將會在未來一段時期繼續
為香港建造業帶來大量商機；除此之外，更多大型項目也有望展開。事實上，香港
政府估計在未來數年，每年的基本工程開支將超過500億港元，創出歷史新高。與
此同時，目前本地建造業的擴張步伐，卻受制於培訓專業人才需時和有限的本地
勞動力供應。建築市場剛走出呆滯期，有限的供應未能追上快速膨脹的需求，供求
平衡無可避免將會出現調整；而那些早已策略性預留資源的承建商，屆時將會在
由供應主導的市場中得益。由於本集團於過去兩年在手頭合約數目及其穩定性上
取得顯著的進步，故本集團亦提升生產力及優化經營效率。本集團已準備就緒把
握機會，致力為業務作進一步發展。內地整體經濟持續增長，加上政府繼續實施4

萬億人民幣刺激方案，將帶動當地對基礎設施和專業工程服務的需求。近期調控房
地產市場的措施，將有助當地市場「軟著陸」，避免過熱，長遠令市場健康發展，
同時對建築服務的需求保持穩定。而在澳門及中東，市場整合接近完成，並且逐漸
復蘇。本集團將憑藉豐富的經驗及良好聲譽，繼續在這些市場發掘優質項目。

兩年來，本集團不但在手頭合約數目及其穩定性上取得顯著的進步，在專業服務
和管理效率方面，更是精益求精。本集團已經準備就緒，爭取令業務再進一步；集
團擁有堅實的基礎和豐富的專業經驗，前景樂觀，並將繼續拓展業務，致力為股東
帶來持續回報。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蓋因集團相信良好企業管治為提升股東價值
之最佳方法。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
守則條文及（如適用）建議最佳常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匯報系統及
內部監控程序、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並檢討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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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  趙雅各工程師，OBE，JP（審核委員會主席）
–  李焯芬教授，SBS，JP

–  布魯士先生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此初步公佈內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以及相關附註之數據乃經本
集團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覆核其中數字與本集團之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內所載相符。由於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
務準則》而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不會就此初步
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進行證券買賣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經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有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準則。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星期五）舉行。二零
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五）或前後於本公司網
頁www.pyengineering.com及聯交所網頁刊登及寄發予股東。

刊登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已於本公司網頁www.pyengineering.com及聯交所網頁刊登。二零一零年
年報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五）或前後寄發予股東及於聯交所及公司網
頁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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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陳佛恩先生加入董事局（「董事局」）任副主席兼執行董事。於
二零一零年六月，張利民先生辭去其執行董事兼財務總裁之職務。本人代表董事
局感謝張利民先生於任期內對本集團作出的寶貴貢獻，並熱烈歡迎陳先生。我們
亦歡迎我們的新營運總裁羅文華先生和新財務總裁羅漢華先生。

本人衷心藉此機會表揚董事局仝人的英明領導，員工的忠誠和奉獻精神。本人亦
感謝股東及業務夥伴過去一年來對我們信念之信任。本集團已為其無間斷的成功
鋪路，並將繼續為集團為社會構建更美好的未來，以及為股東創造可持續回報。

代表董事局
主席

趙雅各，OBE，JP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趙雅各工程師，OBE，JP  ：  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高原先生 ：  副主席（非執行董事）
陳佛恩先生 ： 副主席（執行董事）
黃錦昌博士，工程師 ：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李焯芬教授，SBS，JP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布魯士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